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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采 购 人（甲方）博白县教育局                       

供 应 商（乙方） 南宁慧师优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博白县 2025年度初中、高中、职校教师继续教育全员培训 

项目编号: YLZC2026-C3-230038-YZLZ 

采购计划编号：YLZC2026-C3-6031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

法规规定，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响应文件规定条款和成交供应商的承诺、甲乙

双方签订本采购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及合同金额 

项号 
服务名

称 

数量/单

位 

成交单价

（元/人） 
总价（元） 具体服务要求 

1 

博白县

2025年

度初中、

高中、职

校教师

继续教

育全员

培训 

6913人 220 1520860 

根据玉林市教育局印发的《玉林市 2025年

度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全员培训方案》（玉市教

师〔2025〕200号）实施要求，决定实施“博白

县 2025年度初中、高中、职校教师继续教育全

员培训”项目。 

一、采购需求 

1、对报名参加 2025 年度继续教育全员培训

的 4602名初中教师实施“教师心理调适与职业

倦怠预防”专题培训。 

2、对报名参加 2025 年度继续教育全员培训

的 2129名高中教师实施“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专题培训。 

3、对报名参加 2025 年度继续教育全员培训

的 182名中职教师实施“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专题培训。 

二、实施要求 

（一）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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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培训主题，供应商（承训单位）要设计

贴合培训主题的课程内容，同时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教育家精神、师德师风教育、校园安全、

教师思想政治、清廉从教、心理健康教育、家庭

教育指导等方面内容，以及教育部、广西壮族自

治区教育厅最近关于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加强

中小学体育工作、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提升年

行动等政策文件精神，融入培训项目课程内容

中。 

供应商（承训单位）要提供培训教材。教材

内容须与培训主题相吻合，须为出版社正规出版

的正版书籍。 

(二）培训方式 

集中培训+网络研修+返岗实践 

集中培训： 

按学科编班，原则上每班学员不得超 100

人。以专题讲座、示范课、课例展示、案例分析、

交流研讨、总结分享等形式进行。 

网络研修： 

以网上学习、线上线下作业、线上答疑、点

评交流“四段式”进行培训。 

1.统一利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开展网络研

修。 

2.提供不少于 100 学时网络课程。内容必须

切合培训主题方面内容，必须健康向上。 

3.利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相应功能按片

区和学校分班建坊，每坊原则上不超 100人。并

对坊主进行不少于 1天集中培训，内容含国家智

慧教育平台使用、线上作业、线上答疑、点评等。 

4.须配有网络研修管理员，统计学员学时、

坊主作业上传和批改、坊主论坛发布、学员交流

等情况，及时查询、发布学员学习情况，督促学

员及时完成网络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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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岗实践： 

在片区或校内或科组内开展校本研修实践，

重视激发参训教师学以致用能力，人人参与，每

位教师参加集中培训和网络研修后，需独立组织

开展一次校本研修活动，完成返岗实践任务。 

1.学校须为参训教师开展返岗实践提供支

持和平台，协助所有参训教师完成返岗实践任

务。 

2.每位参训教师必须在片区或校内或科组

内开展一次校本研修实践，供应商（承训单位）

要选派专家指导组织参训教师完成返岗实践，专

家要深入三所学校指导参训学员开展返岗实践

活动。 

3.学校每学期须有研修计划，平均每周研修

时间不得少于 2课时。 

4.把继续教育教材作为校本研修重要的学

习内容。 

5.学校须为每位教师建立校本研修档案，以

档案为依据认定教师的校本研修学分。 

6.校长必须据实认定教师校本研修学分，不

得虚报造假（玉林市、县级教师培训机构每年抽

查）。 

（三）培训教材：本次培训教材由供应商（承

训单位）提供，教材费用已经包含在本次采购预

算中。 

（四）培训时间：集中培训不少于 24课时

（3天）；网络研修不少于 36学时；学校统一

安排的校本研修时间平均每周不少于 2课时，搭

建参训教师返岗实践平台，让每位参训教师都有

机会独立完成组织开展的一次校本研修活动的

返岗实践机会。 

（五）研修成果 

供应商（承训单位）要注重研修成果的整理

收集。供应商（承训单位）协同博白县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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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学员所在学校、参训学员整理收集学员“两

段式总结”、研修过程中的专家课件、案例、学

员的研修过程中生成的作业、主题班会、PPT、

论坛、反思、总结等生成性资源和研修成果报博

白县教师进修学校。 

三、培训费及解决办法 

培训费 220元/人（含集中培训和网络培训

费、教材费、场地费、课酬等培训所需开支，不

含学员住宿、交通费）。 

采购金额 

220元×6913人=1520860元 

结算时按实际最终报名参训人数×成交磋

商单价（人/元）。 

培训费从学校公用经费中支付，由各学校

（各单位）根据报名参训人数，直接将培训经费

转账给成交的培训服务供应商。培训费由各学校

与成交的培训服务供应商结算。 

四、磋商要求 

供应商（承训单位）成交后，须同意采购人

在“实施要求”的框架内对成交培训方案进行修

改提升，形成实际的培训执行方案。 

 

第二条  标的质量 

1.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及服务内容必须与响应文件承诺相一致，有国家强制性

标准的，还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规定，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但有其他强制

性标准的，必须符合其他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第三条  履行时间（期限）、地点和方式 

1、服务期限： 2026年 5月 30日前完成培训  。 

2、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 

第四条  合同价款及支付 

1.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 

2.合同单价（元/人）：（大写）贰佰贰拾元整 （小写）￥220 元，结算时

按实际最终报名参训人数×成交单价（人/元）。培训费从学校公用经费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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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学校（各单位）根据报名参训人数，直接将培训经费转账给成交的培训服务

供应商。培训费由各学校与成交的培训服务供应商结算。 

3.合同价款：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包含培训所需开支，如专家费、指导

费、测评费、学校管理、集中培训和网络培训费、教材费、场地费、课酬等必要

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费及合同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费用等完成本次采购项下的

全部费用（不含学员住宿、交通费）。 

4.付款方式：培训结束后由各学校于 2026 年 6 月前向乙方一次性付清培训

费。 

5.资金支付方式：  （银行转账）   。 

6.乙方账户信息 

户  名：南宁慧师优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明秀东支行 

账  号：626290851677 

第五条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1.验收标准和方法 

1.验收标准：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

规范。 

2.验收办法：供应商培训完成后须交培训总结材料：自评报告、培训执行方

案、培训总结、学员编班表、课程安排表、上课专家简介、专家授课资源、每次

授课学员考勤表、合格学员名单、不合格学员名单及原因记录表、培训的过程性

照片、视频、经费使用情况表等。培训总结材料纸质（盖章版）和电子版报博白

县教师进修学校。 

3.项目由博白县教师培训机构进行监督和验收。 

（2）验收程序： 

1）乙方完成服务后，书面向甲方提交验收申请。 

2）甲方收到乙方验收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进行验收，逾期不验收的，

视同验收合格。甲方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项目验收的，其验收时间以该项目验收

方案确定的验收时间为准。 

3）本项目验收由验收小组按照采购合同约定对每一项技术和商务要求的履

约情况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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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验收结束后，验收小组出具采购验收书，验收书应当包括每一项技术和

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并列明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小组、甲方和乙方共同签署。 

5）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6）验收书一式 肆 份，甲乙双方各执 贰 份、受托第三方机构一份（如有）。  

7）验收结论不合格的，乙方应自收到验收书后 5 日内及时予以解决。经乙

方对验收结论不合格的服务内容进行整改后，仍然达不到要求的，经双方协商，

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2.交付标准和方法 

（1）除售后服务验收外，验收结论合格的，乙方应自收到验收书后 / 日内

向甲方交付使用。 

（2）服务内容的所有权和风险自交付时起由乙方转移至甲方，服务成果交

付给甲方之前所有风险均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或者违反合同项下所

作保证的， 应向对方承担继续履行等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乙方未能按时交付服务的，应向甲方支付迟延交付违约金。迟延交付违约

金的计算方法如下： 

（1）从迟交的第一周到第四周，每周迟延交付违约金为合同价款（报酬）

的 0.5% ； 

（2）从迟交的第五周到第八周，每周迟延交付违约金为合同价款（报酬）

的 1% ； 

（3）从迟交第九周起，每周迟延交付违约金为合同价款（报酬）的 1.5% 。

在计算迟延交付违约金时，迟交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迟延交付违约金的总额

不得超过合同价款（报酬）的 10% 。迟延交付违约金的支付不能免除乙方继续

交付相关合同内容的义务，但如迟延交付必然导致合同验收等工作推迟的，相关

工作应相应顺延。 

3.甲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应向乙方支付延迟付款违约金。迟

延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如下： 

（1）从迟付的第一周到第四周，每周迟延付款违约金为迟延付款金额的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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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迟付的第五周到第八周，每周迟延付款违约金为迟延付款金额的 

1% ； 

（3）从迟付第九周起，每周迟延付款违约金为迟延付款金额的 1.5% 。在

计算迟延付款违约金时，迟付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迟延付款违约金的总额不

得超过合同价格的 10% 。 

4.乙方未按本合同和响应文件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同价款

（报酬）的 2%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因某一方原因导致变更、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的，该方应当对另一

方受到的损失予以赔偿或者补偿。 

6.其他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第七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

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

履行合同。 

第八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服务成果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机构对成果质量进行

鉴定。服务成果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服务成果不符合标准的，鉴定

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按下列方式解决： 

（1）向服务所在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中止或者终止 

1.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

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 

2.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变

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

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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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合同文件构成 

1.政府采购合同 

2.成交通知书； 

3.响应文件(另附)； 

4.采购文件及更正公告（澄清或补充通知）（另附）； 

5.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6.双方约定的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合同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果合同文件之间存在矛盾或者不一致之

处，以上述文件的排列顺序在先者为准。 

第十一条  知识产权和保密要求 

1.甲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提供给乙方的全部图纸、文件和其他含有数据和信

息的资料，其知识产权属于甲方。 

2.除采购文件采购需求另有约定外，甲方不因签署和履行合同而享有乙方在

履行合同过程中提供给甲方的图纸、文件、配套软件、电子辅助程序和其他含有

数据和信息的资料的知识产权。 

3.乙方应保证所提供服务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权利。如

涉及知识产权，则乙方保证甲方在使用过程中免于受到第三方提出的有关知识产

权侵权的主张、索赔或诉讼的伤害。 

4.如果甲方收到任何第三方有关知识产权的主张、索赔或诉讼，乙方在收到

甲方通知后， 应以甲方名义并在甲方的协助下，自负费用处理与第三方的索赔

或诉讼，并赔偿甲方因此发生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失。如果乙方拒绝处理前述索赔

或诉讼或在收到甲方通知后 28 日内未作表示，甲方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这些索

赔或诉讼，因此发生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失均应由乙方承担。 

5.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者任何合同条

款、规格、计划、图纸、样品或者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

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其他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

围。 

6.乙方保证将要交付的服务成果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质押、

查封等产权瑕疵。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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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委托

代理人签字的需后附授权委托书，格式自拟）。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者补充的，并签书面补充协议

报财政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合同义务。 

4.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5.本合同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贰份。 

 

 

甲 方：博白县教育局                     乙 方：南宁慧师优培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地 址：广西博白县博白镇                 地 址：南宁市西乡塘区科园 

人民中路 162号                          大道 68号南宁高新区软

件园二期 3 号楼 410 号

办公 A05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53000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0775-8333072                     电 话：13481040574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136283912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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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交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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